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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政务服务平台政务服务大数据分析模型指南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政务服务大数据的建模流程、分析方法和分析指标。 

本标准适用于指导政务服务工作人员依托国家政务服务平台进行数据分析建模，同时引

导各地区各部门开展政务服务大数据分析工作。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

用于本文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25647-2010  电子政务术语 

GB/T 35295-2017  信息技术 大数据 术语 

C 0130-2018  国家政务服务平台政务服务数据整合要求 

3  术语和定义 

GB/T 25647-2010 和 GB/T 35295-2017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分析模型  analysis model 

对客观事物或现象的一种描述。通过分析其相互作用机制，揭示内部规律，根据理论推

导、对观测数据的分析和实践经验等，设计一种模型来代表所研究的对象。 

3.2  

变量  variable 

描述观察单位或个体的各项特征的量。 

3.3 

数据挖掘  data mining 

从大量的数据中通过算法搜索隐藏于其中信息的过程。 

3.4 

指标  indicator 

客观的反映现象总体或样本数量特征的范畴及其具体数值。 

3.5  

特征  feature 

反映被观察的对象或现象在某方面的性质或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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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建模流程 

4.1  概述 

依托政务服务大数据分析工具，根据政务服务业务需求构建大数据分析模型。建模流程

包括目标制定、数据预处理、模型构建与管理和结果输出。当建模过程包含多个算法时，循

环执行数据预处理和模型构建步骤。建模流程见图 1。 

明确目标

选择特征

重构特征

选择算法

设定参数

训练模型

评估模型

目标制定 数据预处理 模型构建与管理 结果输出

获取数据

结果输出

生成模型

可执行

必须执行

逆序

顺序

图例

 

图 1  建模流程 

4.2  目标制定 

根据政务服务大数据分析需求制定建模目标，获取分析数据。分析数据内容包括但不限

于事项信息、办件信息、证照目录信息、数据交换日志信息、用户及用户行为信息和评价信

息。数据可来源于 C0130-2018 中第 7章、第 8 章整合后的政务服务数据立方体或政务空间

数据。 

4.3  数据预处理 

根据政务服务建模目标确定分析特征。当特征不能直接用于建模时，需对特征进行重新

选择或重构。特征重构方法包括数学函数变换、归一化、连续变量离散化、特征组合等特征

变换操作。 

4.4  模型构建与管理 

利用特征和算法构建政务服务数据分析模型，并通过调整参数优化模型。实现分析模型

的统一管理，包括模型部署、业务验证、模型监控和模型定制等。模型构建过程包括选择算

法、设定参数、训练模型和评估模型。 

a) 选择算法。根据数据分析需求选择相关分析方法，分析方法包括聚类分析、分类分

析、时间序列分析、回归分析等。数据分析方法见第 5章； 

b) 设定参数。若分析方法不需要设定参数，可直接加载算法输出结果，如线性回归分

析。若分析方法需设定参数，应按相关方法给定初始化参数，如聚类分析中的 K

均值算法，需给出类别数量、起始聚类中心和迭代次数上限等参数； 

c) 训练模型。利用选定的特征、算法和参数执行运算，对模型进行训练； 

d) 评估模型。根据输出结果和相关评价方法，判断结果是否满足需求。若不能满足需

求，应调整参数、重构特征或重新选择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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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结果输出 

当结果能满足业务人员的分析需求时，记录输入特征、方法、初始化参数等内容，保存

模型。 

5  数据分析方法 

5.1  概述 

政务服务大数据分析为业务人员面向政务服务业务开展数据统计分析、多维分析、深度

挖掘和空间分析提供方法支持。数据分析方法包括基础分析方法、数据挖掘方法和空间分析

方法。 

5.2  基础分析方法 

基础分析方法用于政务服务统计分析和多维分析，包括但不限于： 

a) 全表统计。对政务服务数据进行单一变量或组合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包括总和、

平均值、最大值、中位数、最小值、方差、标准差、极差等。如计算各省份办件量

总数、均值、中位数，可横向分析全国办件情况； 

b) 比率。两数相比所得的值，如本月办件量同比，即今年本月办件量与去年本月办件

量的比率； 

c) 排序。将杂乱无章的数据，通过一定的方法按某种规律进行排列。如法定办结时限

最长事项，即将事项按法定办结时限降序排列获取。 

5.3  数据挖掘方法 

数据挖掘方法用于开展深度政务服务业务分析工作，包括但不限于： 

a) 分类分析。将一组数据对象按不同的分类模式划分为不同的类别。分类分析算法包

括朴素贝叶斯分类、决策树分类、逻辑回归分类、随机森林分类、支持向量机分类、

梯度渐进树分类等。如根据用户和用户行为信息对用户分类，可提供精细化服务； 

b) 聚类分析。按相似性和差异性将一组对象划分成若干类，使类内相似度较高，类间

相似度较低。聚类分析算法包括 K均值聚类、基于密度的聚类等。如对用户访问政

务服务页面的栏目聚类，可定性分析用户关注内容； 

c) 关联分析。描述数据项之间所存在关系的规则，挖掘隐藏在数据间的关联或相互关

系。关联分析算法包括 Apriori算法、FP-Growth算法等。如对用户年龄和办理事

项主题进行关联分析，了解各年龄段用户热门办理事项； 

d) 回归分析。通过建立回归方程，产生一个将数据项映射到一个预测数据项的函数，

发现变量或属性间的依赖关系。回归分析算法包括线性回归、广义线性回归、决策

树回归、随机森林回归、生存回归、保序回归等。如通过构建某地区企业注册量与

经济、人口、区位、政策等因素的回归方程，探查该地区企业注册的影响因素； 

e) 时间序列分析。根据客观事物发展的连续规律性，运用历史数据推测未来的发展趋

势，对具有时间顺序关系的数据进行分析。时间序列分析算法包括指数平滑法、自

回归滑动平均模型、隐马尔可夫模型、条件随机场等。如对办件量、用户量进行分

析，预测未来办件量、用户量的变化趋势，或利用隐马尔可夫模型、条件随机场抽

取工单中的人名、机构名、地名等实体信息，进行序列模式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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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空间分析方法 

空间分析方法用于开展与空间位置相关的政务服务业务分析，包括但不限于： 

a) 空间查询。利用空间索引机制，找出符合特定条件的空间数据。空间查询方法包括

几何查询、属性查询等。如查询某地区政务服务办事大厅位置； 

b) 缓冲区分析。以点、线、面要素为基础，建立其周围一定范围内的缓冲区多边形图

层。如分析用户 5公里范围内的政务服务大厅； 

c) 叠加分析。在统一空间参考系统下，将同一地区两个地理对象的图层进行叠置，以

产生空间区域的多重属性特征，或建立地理对象间的空间对应关系。叠加分析支持

逻辑运算、数学运算、函数运算等几何运算方法，支持点与多边形叠加、线与多边

形叠加、多边形叠加、栅格图层叠加等叠加方法。如将县级行政区划图和政务服务

用户分布图进行叠加，可分析用户在各县的分布情况； 

d) 分区统计分析。对不同统计区的相同统计指标，用颜色、图形或图表的形式展示统

计指标的数量和组成。分区统计分析方法包括定位统计图法、分区统计图法、分级

统计图法等。定位统计图法以图形或图表的形式描绘统计指标的数量和组成；分区

统计图法、分级统计图法用颜色表示统计指标的数量差别。如在地图上以柱状图的

形式展示各省份的办件量； 

e) 核密度分析。用于计算要素在其周围邻域中的密度，以特殊高亮的形式显示热点地

理区域。如用户空间分布的热点区域或法人单位空间分布的热点区域； 

f) 热点分析。统计识别具有统计显著性的热点和冷点。如办件较为集中的热点区域或

用户较为集中的位置。 

6  分析指标 

6.1  概述 

分析指标是实施数据分析、建立数据分析模型的基础，通过设计和构建“涵盖面广、层

次分明”的政务服务数据统计分析指标，描述和评价政务服务能力，及时掌握政务服务平台

运行情况。分析指标包括但不限于服务事项、办件情况、数据交换和用户分析。 

6.2  基本原则 

分析指标的构建原则包括但不限于： 

a) 实用性。分析指标来源于基础性的统计工作，应满足业务人员的基础性和综合性分

析需求； 

b) 规范性。分析指标的计量单位、统计范围、统计频度等要素定义符合规范性要求，

分析指标及相关要素设置定义清晰； 

c) 科学性。确保指标信息来源符合规范，设计的数据、文字等信息客观严谨，经得起

实践检验； 

d) 可扩展性。在确保基础架构相对稳定的基础上，当数据更新和分析需求变动时，分

析指标具有一定的扩展性。 

6.3  指标构成 

6.3.1  服务事项 

政务服务事项客观展示政府为企业、群众办事提供服务的能力。 

服务事项分析指标包括全国基本目录事项、全国实施清单事项数量、面向自然人事项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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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面向法人事项数量、各地区实施清单事项数量、各部门实施清单事项数量、各类型事项

数量、各层级事项数量、各实施主体事项数量、不同材料种类事项数量、全国网上办理率、

各地区网上办理率、各部门网上办理率、承诺累计节省的天数、承诺平均节省的天数、事项

办理环节平均时长、事项办理环节统计、收取材料数量和到办事现场次数等。 

6.3.2  办件情况 

办件情况揭示企业、群众与政府服务的互动规律。 

办件情况分析指标包括办件申请量、办件受理量、办件办结量、即办件数量、承诺件数

量、自然人办件量、法人办件量、各行使层级办件量、各事项类型办件量、各类实施主体办

件量、各类服务对象办件量、各年龄段办件量、超出法定时限的办件量、超出承诺时限的办

件量、全国办结率、各地区办结率、各部门办结率、实际办件累计节省的时间、实际办件平

均节省的时间、平均单环节耗时、高频办理事项、低频办理事项、自然人热门办理主题、法

人热门办理主题和各年龄段热门办理主题等。 

6.3.3  数据交换 

数据交换揭示政务服务平台间数据交互情况，反映全国一体化在线政务服务平台内部运

行机制。 

数据交换分析指标包括数据总量、事项数据总量、办件数据总量、证照数据总量、用户

数据总量、各地区各部门平台接入情况、各地区各部门数据交换情况、数据服务接口调用量、

证照请求量和证照下发量等。 

6.3.4  用户分析 

用户分析分析政务服务平台用户以及用户的访问使用行为，为平台改进提供参考。 

用户分析分析指标包括访问量、浏览量、用户注册量、自然人用户量、法人用户量、实

名制用户量、非实名制用户量、各年龄段用户量、各性别用户量、各时间段用户认证量、计

算机端用户使用量、移动端用户使用量、活跃用户量、访问检索排行、热门访问时段、平均

页面访问时间、平均跳出率、平均访问深度、访问去向和用户访问页面主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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